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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

席贵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

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

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

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

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 经 查 验 ， 贵 公 司 董 事 会 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召

集人、会议方式、会议时间、地点、主要议程、出席对象、现场登记办法、会务

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2016年4月1日，提案人吴建明先生提出临时提案，贵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就本次股东大



安科瑞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会增加临时提案事项进行了公告；2016年4月5日，提案人周中先生提出临时提案，

贵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就本次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事项进行了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14:30在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

253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周中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召开方式与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中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3.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9:30到11:30,13:00到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15:00

至2016年4月15日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25名，

代表股份94,563,405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66.1991%。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信息，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4名，代表股份67,308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0.0471%。

以上通过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

资格。 

3.经本所律师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贵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

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在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

票后,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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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并就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本议

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严小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袁永军、洪瑜、陈汉民、王茂廷、陆家星、李

鹏飞的述职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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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沈田丰                                        杨   钊 

 

 

                                                          

                                         吕兴伟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